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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有效運用教育部獎助改善師資款項，除依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師資

經費使用原則規定外，並以發展本校特色所需，制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經費優先用於本校所增聘教師之薪資待遇，所餘經費用於獎助下列項目： 

(一)教師專題研究。 

(二)教師學術著作。 

(三)教師出席國內、外學術會議。 

(四)教師進修。 

(五)教師教學技能研習會。 

(六)支付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用。 

(七)其他相關獎勵、提昇及改善師資等款項。 

三、   前點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定之獎助項目，應依校內各該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 第二點第六款所定支付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用；係指本校每年辦理專任教師資格審

查之著作外審費用。 

五、 經費據實核支，相關資料應依規定保留，以備教育部查核。 

六、 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報請董事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
